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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總 論  

 
1. 此 等 規 例 旨 在 說 明 在 香 港 根 據 《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進 行 任 何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所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 凡 指 男 性 的 字 及 詞 句 亦 指 女 性 。  

 
2. 為 達 致 把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納 入 管 制 的 目 的 ， 所 有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於

進 行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時 ， 必 須 遵 從 《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及 此 等 規 例 。  

 

 

II 釋 義  

 
3. 以 下 是 此 等 規 例 所 用 詞 彙 的 定 義 ：  

 
“ 沿 用 數 據 ” (adopted data)指 從 先 前 進 行 的 測 量 中 取 用 的 導 線 或 土

地 界 線 資 料 。  

 
“ 界 線 標 誌 ” (boundary mark)指 劃 定 一 幅 土 地 的 界 線 的 測 量 標 誌 。  

 
“ 界 石 ” (boundary stone)指 由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設 置 ， 用 白 花 崗 岩 或

混 凝 土 板 造 成 ， 以 劃 定 一 幅 土 地 的 界 線 的 界 線 標 誌 。  

 
“ 校 準 ” (calibration)指 以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確 立 的 標 準 基 線 為 準 ， 稽

核 測 距 儀 器 ， 以 修 正 所 測 線 條 的 過 程 。  

 
“ 共 同 土 地 界 線 ” (common land boundary)指 兩 幅 相 連 土 地 的 共 同

界 線 。  

 
“ 外 業 記 錄 ” (field note)指 在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中 記 錄 的 實 地 觀 察 及 實

地 量 度 結 果 的 記 錄 正 本 ， 包 括 電 子 數 據 記 錄 儀 所 印 出 的 印 本 。  

 
“ 大 地 測 量 站 ” (geodetic survey station)指 根 據 香 港 大 地 測 量 系 統 設

定 及 在 數 學 上 定 出 的 三 角 網 測 站 、 導 線 測 量 站 或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 其 坐 標 由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大 地 測 量 組 公 布 。  

 
“ 坐 標 網 線 ” (grid lines)指 根 據 香 港 大 地 測 量 系 統 在 地 圖 或 圖 則 上

以 直 角 坐 標 網 方 式 畫 成 的 線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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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大 地 測 量 系 統 ” (Hong Kong Geodetic Survey System)指 由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根 據 香 港 1980 大 地 基 準 設 定 及 在 數 學 上 定 出 的 現 行

測 量 站 網 。  

 
“ 香 港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 (Hong Kong GPS Control Station)指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根 據 香 港 大 地 測 量 系 統 設 定 及 在 數 學 上 定 出 的 大 地 測

量 站，其 大 地 測 量 坐 標 (緯 度 及 經 度 )由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大 地 測 量

組 公 布 。  

 
“ 香 港 1980 大 地 基 準 ” (Hong Kong 1980 Geodetic Datum (HK80))指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自 1980 年 起 使 用 的 測 量 基 準 。  

 
“ ITRF96” 指 香 港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的 大 地 測 量 坐 標 所 依 據 的

國 際 地 球 參 考 架 1996。  

 
“ 土 地 ” (land)包 括  －  

(a) 被 水 淹 蓋 的 土 地 ； 及  

(b) 附 着 土 地 的 建 築 物 或 其 他 物 件 ， 或 永 久 牢 固 於 這 些 建 築 物

或 物 件 的 物 件 ， 但 不 包 括  －  

(i) 對 土 地 的 權 利 、 利 益 或 地 役 權 ； 或  

(ii)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不 分 割 份 數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  

 
“ 土 地 界 線 ” (land boundary)指 界 定 一 幅 土 地 的 地 域 範 圍 的 界 線 。  

 
“ 土 地 界 線 圖 ” (land boundary plan)指 顯 示 並 勾 劃 一 幅 土 地 的 土 地 界

線 的 圖 則 。  

 
“ 土 地 界 線 記 錄 ” (land boundary record)， 就 一 幅 土 地 而 言 ， 指 由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備 存 而 用 於 與 界 定 該 幅 土 地 的 土 地 界 線 有 關 的 所 有

量 度 結 果 、 計 算 結 果 及 測 量 數 據 的 記 錄 ， 包 括 該 幅 土 地 的 測 量

記 錄 圖 、 土 地 界 線 圖 以 及 其 他 用 於 與 界 定 該 土 地 界 線 有 關 的 其

他 文 件 。  

 
“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 (land boundary survey)指 有 關 於 界 定 土 地 界 線 而 須

進 行 的 測 量 ， 包 括 製 備 外 業 記 錄 、 測 量 記 錄 圖 及 土 地 界 線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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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 圖 據 地 段 ” (missing lot)， 是 當 土 地 業 權 人 要 求 政 府 確 定 一 幅

土 地 的 界 線 時，經 搜 尋 政 府 記 錄 後，仍 無 法 確 立 其 位 置 的 地 段 。 

 
“ 共 用 牆 ” (party wall)指 位 於 兩 幅 土 地 的 共 同 界 線 處 的 牆 壁 。  

 
“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permanent survey mark)指 藉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確 立 以

供 日 後 使 用 及 參 考 的 測 量 標 誌 。 倘 其 他 較 易 受 損 壞 的 測 量 站 因

擴 建 ／ 重 建 工 程 而 遭 干 擾 或 破 壞 ，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可 作 為 確 定 界

線 的 基 本 證 據 。  

 
“ 圓 樁 鐵 盒 ” (picket box)指 以 生 鐵 盒 圍 封 的 大 地 測 量 站 。  

 
“ 衞 星 定 位 參 考 站 ” (Satellite Positioning Reference Station)指 由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大 地 測 量 組 設 立 的 香 港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

有 關 控 制 站 裝 設 了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設 備 ， 不 間 斷 地 追 踪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數 據 ， 以 支 援 香 港 境 內 的 定 位 活 動 。  

 
“ 測 量 標 誌 ” (survey mark)指 經 測 量 定 位 後 所 作 的 標 誌 。  

 
“ 測 量 記 錄 圖 ” (survey record plan)指 用 以 記 錄 在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中 使

用 的 測 量 數 據 (包 括 土 地 界 線 、 測 量 證 據 、 測 量 標 誌 、 導 線 、 定

線 ， 以 及 對 土 地 佔 用 和 有 關 地 物 的 顯 著 聯 繫 )的 圖 則 。  

 
“ 測 量 站 ” (survey station)指 根 據《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向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所 提 交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中 ， 或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進 行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中 ， 在 其 上 進 行 測 量 的 測 量 標 誌 。 測 量 站 可 以 是 三 角 網 測

站 、 導 線 測 量 站 或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建 立 的 控 制 站 。  

 
“ 導 線 ” (traverse)指 在 測 量 站 之 間，以 角 度 及 距 離 量 度 方 式 確 立 的

相 連 線 ， 而 該 組 線 以 大 地 測 量 站 舊 導 線 測 量 站 或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建 立 的 控 制 站 為 起 始 點 及 閉 合 點 。  

 
“ 區 域 測 量 站 ” (urban survey mark)指 以 金 屬 製 成 磨 菇 形 的 大 地 測 量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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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重 新 確 立 地 段 界 線 的 一 般 原 則  

 
4. 為 使 重 新 確 立 地 段 界 線 的 工 作 維 持 標 準 常 規 ， 所 有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確 立 地 段 界 線 工 作 時 ， 均 須 遵 守 下 列 的 一 般 原 則 ︰ –  

 
(a) 遵 守 批 地 意 向 – 重 新 確 立 的 界 線 (位 置 及 長 度 )及 地 段 的 最 終

形 狀 不 應 與 批 地 文 件 所 示 者 有 實 質 上 的 差 距 ， 除 非 地 段 已 有

部 分 已 經 交 還 政 府 或 由 政 府 收 回 ；  

 
(b) 採 用 原 來 土 地 佔 用 範 圍 – 重 新 確 立 的 界 線 應 採 用 現 仍 找 得 到

或 相 信 其 為 地 段 最 初 批 出 或 (倘 為 分 段 者 )由 原 來 地 段 分 割 出

來 時 已 經 存 在 的 殘 存 界 標 物 ；  

 
(c) 尊 重 現 有 的 界 標 物 – 在 不 抵 觸 上 文 第 (b)分 段 的 情 況 下 ， 倘 現

有 界 標 物 (如 堤 壆、圍 欄、牆 壁、樹 籬、溝 渠、管 道 等 )與 批 地

／ 轉 讓 ／ 分 割 圖 則 所 示 的 相 關 界 線 的 距 離 是 在 界 線 的 圖 形 精

確 度 範 圍 以 內 ， 則 重 新 確 立 的 界 線 通 常 須 採 用 有 關 的 現 有 界

標 物 。 雖 然 如 此 ， 倘 有 關 地 段 的 確 實 尺 寸 顯 示 於 有 關 批 地 ／

轉 讓 ／ 分 割 圖 則 上 ， 除 非 有 關 尺 寸 已 證 實 為 錯 誤 ， 否 則 應 予

尊 重 。  

 
(d) 採 用 先 前 已 界 定 的 共 同 界 線 – 由 政 府 或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先 前

界 定 的 共 同 土 地 界 線 除 非 已 證 實 為 錯 誤 者，否 則 應 予 以 採 用。 

 
(e) 就 差 異 之 處 提 供 理 由 – 必 須 按 相 關 批 地 文 件 及 圖 則 或 其 他 有

關 文 件 及 圖 則 所 示 的 各 別 數 值 核 對 毗 鄰 地 段 的 尺 寸 及 面 積 ，

並 在 有 關 尺 寸 及 面 積 出 現 任 何 明 顯 差 異 時 鑑 定 原 因 ， 這 有 助

避 免 不 當 地 引 致 毗 鄰 地 段 面 積 過 大 或 不 足 或 出 現 界 線 偏 差 的

問 題 。 倘 重 新 確 立 的 地 段 界 線 座 落 於 一 些 現 有 構 築 物 或 空

間 ， 而 其 佔 用 人 並 非 有 關 地 段 業 主 時 ， 須 特 別 小 心 處 理 ， 確

保 不 會 因 此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界 線 糾 紛 。  

 
5.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在 重 新 確 立 地 界 時 ， 可 能 無 法 遵

守 以 上 全 部 的 一 般 原 則 。 倘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在 執 行 重 新 確 立 地 界

工 作 時 ， 能 夠 顯 示 出 他 已 經 考 慮 上 述 原 則 ， 只 因 環 境 所 限 而 無 法

全 部 遵 行 ， 則 他 不 會 被 視 作 不 遵 守 本 實 務 守 則 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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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的 處 理  

 
為 使 所 有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維 持 劃 一 的 標 準 常 規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必

須 依 循 下 列 規 例 ：   

 
(A) 外 業 記 錄  

 
6. 每 份 測 量 外 業 記 錄 的 首 頁 均 須 印 上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簽 署 的 證 明

書 ， 格 式 如 下 ：  

 
本 人  ………………… 為 根 據 《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第 473 章 )註

冊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 現 謹 證 實 此 等 外 業 記 錄 (共  ……… 頁 )

為 本 人 或 在 本 人 直 接 指 示 及 監 督 下 在 現 場 作 出 的 觀 察 及 量 度

結 果 的 正 確 及 完 全 記 錄 。  

 
本 人 並 證 實 此 等 外 業 記 錄 所 記 錄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 是 遵 照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批 准 的 實 務 守 則 進 行 。  有 關 測 量 已 於  

二 Ｏ ………年 ………月 ………日 完 成 。  

 
日 期 ： 二 Ｏ ………年 ………月 ………日  

 

 

 

… … … … … … …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7. 進 行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或 其 助 手 ， 必 須 在 外 業 記 錄

的 每 一 頁 簡 簽 及 寫 上 日 期 。 倘 有 關 測 量 由 助 手 在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指 示 下 進 行 ， 而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或 其 受 委 人 曾 測 試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稽 核 是 項 測 量 及 ／ 或 曾 發 出 工 地 運 作 的 其 他 指 示 ， 則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或 其 受 委 人 必 須 另 外 在 外 業 記 錄 的 有 關 各 頁 簡 簽 及 寫 上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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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 據 該 條 例 進 行 的 所 有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 均 須 擬 備 外 業 記 錄 。 外 業

記 錄 應 為 現 場 記 錄 的 所 有 實 地 觀 測 及 量 度 結 果 的 完 全 記 錄 正 本 。

電 子 數 據 記 錄 儀 所 印 出 的 印 本 須 由 測 量 師 簽 署 ， 並 載 列 傳 統 外 業

記 錄 所 載 列 的 相 同 資 料 。 手 書 的 外 業 記 錄 必 須 清 楚 整 齊 地 以 不 脫

色 的 藍 或 黑 墨 水 書 寫 記 錄 或 注 記 ， 並 不 得 塗 改 、 塗 污 或 擦 去 任 何

部 分 。 作 出 修 正 時 ， 只 可 劃 去 錯 誤 的 記 項 ， 並 在 其 上 或 旁 邊 寫 上

正 確 的 數 值 ， 但 錯 誤 的 記 項 必 須 清 楚 可 讀 。  

 
9. 外 業 記 錄 必 須 記 錄 測 量 所 用 各 種 儀 器 的 種 類 及 識 別 編 號 ， 此 等 儀

器 包 括 經 緯 儀 、 電 子 測 距 儀 、 鋼 卷 尺 等 。 首 頁 必 須 展 示 有 關 土 地

的 名 稱 、 地 點 或 其 他 參 考 或 法 定 描 述 。 同 時 ， 開 始 及 完 成 測 量 的

日 期 亦 須 記 錄 。  

 
10. 所 有 外 業 記 錄 及 計 算 表 必 須 妥 為 保 存 ， 以 便 在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提 出

要 求 時 ， 提 交 該 等 資 料 。  

 
(B) 坐 標 及 方 位 的 原 點  

 
11. 用 作 坐 標 及 方 位 的 原 點 必 須 為 測 量 站 。 在 先 前 完 成 的 測 量 中 沒 有

用 作 測 量 站 的 舊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不 得 用 作 坐 標 及 方 位 的 原 點 。  

 
12. 任 何 測 量 站 如 用 作 坐 標 及 方 位 的 原 點 ， 其 可 靠 性 必 須 以 下 列 任 何

一 種 直 接 觀 測 及 量 度 的 方 式 加 以 證 實 ：  

 
(a) 倘 用 作 坐 標 原 點 的 測 量 站 為 三 角 網 測 站 ， 須 由 坐 標 原 點 觀 測

至 兩 個 或 以 上 的 三 角 網 測 站 ， 測 量 射 線 之 間 的 角 度 ， 並 量 度

原 點 與 最 少 兩 個 參 考 點 之 間 的 距 離 ， 方 式 如 圖 一 所 示 。  

 

 

圖 1 

至 三 角 網 測 站 D  

新 導 線  

測 量 參 考 點  Y  

測 量 參 考 點 X  

三角網測站 A 

（原點） 

至 三 角 網 測 站 B  

I I  
I至 三 角 網 測 站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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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倘 用 作 坐 標 原 點 的 測 量 站 為 導 線 測 量 站 ， 須 觀 測 現 存 同 一 導

線 上 兩 條 相 鄰 導 線 所 造 成 的 角 度 ， 並 量 度 其 中 一 條 導 線 的 長

度 ， 方 式 如 圖 2 及 圖 3 所 示 。  

 

現 有 導 線  
新 導 線  

I
I I  

A（ 原 點 ）

B  

C  

圖 2 

現 有 導 線  

新 導 線

  
I

I I  

A （ 原 點 ）

B  

C  

圖 3 

(c) 倘 用 作 坐 標 原 點 的 測 量 站 與 現 存 同 一 導 線 的 兩 個 鄰 近 測 量 站

構 成 共 線 ， 須 稽 核 三 個 測 量 站 是 否 仍 然 成 一 直 線 ， 並 須 量 度

其 中 兩 個 測 量 站 的 距 離 ， 方 式 如 圖 四 所 示 。  

圖 4 

新 導 線  
I

I I  
A （ 原 點 ）

B  

C  

現 有 導 線  

( 直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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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倘 用 作 坐 標 原 點 的 測 量 站 為 導 線 測 量 站 ， 而 無 法 或 實 際 上 不

能 採 用 上 文 (b)或 (c)分 段 的 方 法 證 實 其 可 靠 性 (例 如 只 能 在 舊

有 導 線 上 找 到 兩 個 測 量 站 )， 須 量 度 一 條 先 前 經 觀 測 並 調 整 的

射 線 的 長 度 ， 並 觀 測 這 條 射 線 及 最 少 兩 條 其 他 至 遠 程 大 地 測

量 站 經 計 算 的 射 線 所 造 成 的 角 度 ， 方 式 如 圖 5 所 示 。  

D

       

圖 5 

C  

   先 前 經 觀 測 並 調 整 的 射 線  
至 遠 程 大 地 測 量 站 經 計 算 的

射 線  

B  
A（ 原 點 ）

 
(e) 倘 用 作 坐 標 的 原 點 的 測 量 站 為 大 地 測 量 站 ， 須 最 少 觀 測 一 個

在 該 大 地 測 量 站 至 兩 個 或 以 上 其 他 大 地 測 量 站 的 經 計 算 射 線

之 間 的 角 度 ， 並 須 量 度 其 中 一 條 經 計 算 射 線 的 距 離 。  

 
(f) 倘 用 作 坐 標 的 原 點 的 測 量 站 為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建 立 的 控 制

站 ， 須 量 度 一 條 至 測 量 站 經 計 算 的 射 線 的 長 度 ， 並 觀 測 這 條

射 線 及 另 一 條 經 計 算 的 射 線 之 間 的 角 度 ， 方 式 如 圖 6 所 示 。  

 

 

圖 6 

C  

B  

至 測 量 站 經 計 算 的 射

線  

新 導 射  I
II A 原 點

 
13. 按 照 上 文 第 12 段 的 規 定，任 何 一 個 測 量 站 經 證 實 可 靠 後，可 接 納

為 坐 標 的 原 點 。  

 
14. 在 現 場 證 實 原 點 的 可 靠 性 及 測 試 原 點 是 否 與 以 往 進 行 的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相 符 時 ， 須 採 用 第 V 部 說 明 的 測 量 限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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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方 位 、 距 離 及 坐 標  

 
15. 觀 測 方 位 必 須 採 用 讀 數 達 20 秒 或 更 為 精 密 的 經 緯 儀。測 量 導 線 方

位 ， 必 須 用 經 緯 儀 最 少 觀 測 正 鏡 及 倒 鏡 各 一 次 作 準 。  

 
16. 觀 測 方 位 後 ， 必 須 在 記 錄 現 場 經 緯 儀 顯 示 的 讀 數 。 方 位 必 須 展 示

於 測 量 記 錄 圖 及 土 地 界 線 圖 上，以 最 接 近 的 10 秒 為 準。為 利 便 於

電 腦 進 行 計 算 及 製 圖 ， 展 示 在 土 地 界 線 圖 及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的 方

位 ， 可 用 最 接 近 的 1 秒 為 準 ， 無 須 將 數 字 以 四 捨 五 入 方 式 表 示 。  

 
17. 量 度 距 離 必 須 以 「 米 」 及 其 小 數 為 單 位 。 量 度 所 得 的 距 離 必 須 實

地 記 錄，準 確 度 須 以 最 接 近 的 0.001 米 為 準。量 度 距 離 必 須 採 用 鋼

卷 尺 或 電 子 測 距 儀 ， 並 須 採 用 所 有 必 需 的 修 正 。  

 
18. 展 示 在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的 距 離 及 坐 標，須 以 0.001 米 為 準，但 展 示 在

土 地 界 線 圖 上 ， 則 以 最 接 近 的 0.01 米 為 準 。 為 利 便 電 腦 進 行 計 算

及 製 圖 ， 展 示 在 土 地 界 線 圖 上 的 距 離 及 坐 標 ， 亦 可 用 最 接 近 的

0.001 米 為 準 ， 無 須 將 數 字 以 四 捨 五 入 的 方 式 表 示 。  

 
(D) 測 量 儀 器  

 
19. 測 距 儀 器 包 括 鋼 卷 尺 及 電 子 測 距 儀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以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確 立 的 沿 用 基 線 為 準 ， 稽 核 鋼 卷 尺 。 兩 次 稽 核 之 間 相 距 不 得 超

過 六 個 月 ， 每 次 修 理 後 亦 必 須 立 即 稽 核 。 電 子 測 距 儀 亦 必 須 以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確 立 的 沿 用 基 線 為 準 ， 每 年 稽 核 一 次 或 在 維 修 保 養 後

立 即 稽 核 。  

 
20. 每 次 校 準 的 詳 盡 報 告 必 須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保 存 ， 以 作 記 錄 ， 並

須 按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的 要 求 ， 提 交 監 督 檢 查 。  

 
21.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亦 可 檢 查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所 用 的 儀 器 ， 以 確 定 該 等 儀

器 性 能 良 好 ， 達 至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滿 意 的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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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導 線  

 
22. 導 線 必 須 以 上 文 第 11 段 所 述 的 測 量 站 為 起 始 點。測 量 任 何 導 線 之

前，用 作 原 點 的 測 量 站 的 可 靠 性，應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以 第 12 段

所 述 的 方 法 證 實 。 閉 合 射 線 須 視 為 第 二 原 點 。 用 作 閉 合 射 線 及 坐

標 的 測 量 站 ， 必 須 用 測 試 原 點 的 相 同 方 法 證 實 其 可 靠 性 。 選 擇 合

適 的 閉 合 測 量 站 與 選 擇 良 好 的 原 點 同 樣 重 要 。 同 時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確 保 用 作 閉 合 射 線 的 方 位 與 用 作 原 點 的 方 位 須 出 自 同 一 方 位 系

統 。  

 
23. 不 容 許 設 立 不 閉 合 的 導 線 。  

 
24. 由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設 定 及 在 數 學 上 定 出 的 大 地 測 量 站 ， 一 般 屬 混

凝 土 柱 、 圓 樁 鐵 盒 及 巿 區 測 量 站 ， 統 稱 為 「 大 地 測 量 站 」。  

 
25. 導 線 測 量 站 須 以 下 列 的 測 量 標 誌 標 明 ， 規 格 細 則 詳 載 於 附 錄 A：  

 
(a) 鐵 管 ；  

(b) 鉛 塞 ；  

(c) 大 鐵 釘 ；  

(d) 測 量 釘 ；  

(e) 木 樁 ；  

(f) 刻 記  (只 有 在 不 能 設 定 其 他 標 誌 時 ， 方 可 使 用 刻 記 )。  

 
26. 導 線 的 角 度 閉 合 差 不 得 超 過 (30n)秒 ， n 為 導 線 上 的 測 量 站 數 目 。 

 
27. 導 線 的 線 性 閉 合 差 不 得 超 過 (10＋ 2S/15)毫 米 ， S 為 以 「 米 」 計 的

導 線 總 長 度 。  

 
28. 倘 導 線 超 過 1.5 公 里 長，必 須 在 導 線 測 量 站 及 若 干 其 他 大 地 測 量 站

之 間 進 行 對 向 觀 測 ， 務 求 提 供 足 夠 控 制 導 線 的 方 位 。 而 在 控 制 方

位 之 間，導 線 測 量 站 數 目 不 得 超 過 15 個。倘 情 況 特 殊 及 沒 有 其 他

切 實 可 行 的 方 法 ，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可 批 准 使 用 觀 測 單 一 射 線 至 一 個

遠 程 大 地 測 量 站 的 方 法 ， 以 控 制 導 線 的 定 向 。  

 
29. 導 線 的 閉 合 差 必 須 以 數 學 方 法 調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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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建 立 控 制 站  

 
30.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建 立 的 控 制 站 須 符 合 附 錄 F 第 I 部 分 所 載 的 精

確 度 標 準 及 質 素 要 求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須 按 附 錄 F 第 II 部 分 所 載

的 建 議 守 則 建 立 控 制 站 ， 並 保 存 測 量 記 錄 作 質 素 稽 核 用 途 。  

 
(G) 界 線 標 誌 的 設 立  

 
31. 測 定 一 幅 土 地 的 界 線 時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應 採 納 政 府 或 另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先 前 曾 經 測 定 的 共 同 土 地 界 線 ， 除 非 他 已 證 實 先 前

界 定 的 土 地 界 線 錯 誤 。  

 
32. 土 地 界 線 必 須 在 每 個 角 位 標 明 ； 倘 角 位 不 能 通 視 ， 須 按 情 況 在 界

線 上 的 多 個 點 位 標 明 。  

 
33. 倘 界 線 標 誌 因 有 障 礙 物 而 無 法 設 置 ， 界 線 標 誌 的 位 置 必 須 以 偏 移

的 形 式 展 示 ， 以 便 日 後 確 立 其 位 置 。  

 
34. 必 須 以 下 列 測 量 標 誌 之 一 作 為 界 線 標 誌，規 格 細 則 詳 載 於 附 錄 A： 

 
(a) 鐵 管 ；  

(b) 鉛 塞 ；  

(c) 大 鐵 釘 ；  

(d) 測 量 釘 ；  

(e) 木 樁 ；  

(f) 刻 記 (只 有 在 不 能 設 定 其 他 標 誌 時 ， 方 可 使 用 刻 記 )。  

 
35. 每 個 界 線 標 誌 必 須 按 以 測 量 站 為 中 心 而 定 出 的 方 位 及 距 離 設 置 ，

並 須 以 射 線 從 另 一 測 量 站 作 獨 立 稽 核 。 倘 不 能 用 雙 重 射 線 的 方 法

來 稽 核 ， 必 須 使 用 其 他 稽 核 方 法 核 證 擬 定 的 準 確 度 。 相 同 的 規 定

適 用 於 為 舊 標 誌 、 土 地 佔 用 物 定 位 ， 及 與 土 地 定 界 有 關 的 其 他 要

素 的 定 位 。  

 
36. 使 用 鋼 卷 尺 及 電 子 測 距 儀 量 度 測 量 站 至 界 線 標 誌 的 放 樣 距 離 ， 分

別 不 得 超 過 20 米 及 150 米。量 度 結 果 必 須 另 行 獨 立 稽 核 及 如 實 記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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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弧 形 界 線 必 須 在 兩 個 端 點 及 最 少 在 弧 形 界 線 上 的 另 一 點 標 明 。 此

外 ， 弧 線 必 須 在 沿 弦 線 量 度 間 距 不 超 過 15 米 的 地 方 標 明 。  

 

 
(H)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38. 每 項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必 須 最 少 設 置 兩 個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規 格 必 須 符

合 附 錄 A 載 列 的 細 則 。 倘 附 近 有 先 前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所 確 立 的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經 核 證 後 ， 可 採 納 為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不

可 距 離 界 線 標 誌 超 過 100 米 。  

 
39. 所 有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必 須 由 兩 個 測 量 站 用 雙 重 射 線 的 方 法 定 位 。 外

業 記 錄 上 必 須 用 草 圖 描 繪 所 有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而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必

須 展 示 測 量 標 誌 的 種 類 、 位 置 及 距 離 地 面 的 高 度 。  

 
(I) 地 物  

 
40. 所 有 在 土 地 界 線 0.5 米 範 圍 之 內 的 建 築 物 或 顯 著 地 物，必 須 測 量 及

計 算 位 置 ， 並 在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以 垂 距 展 示 。 惟 在 這 範 圍 之 外 ， 但

在 3 米 範 圍 之 內 的 地 物 只 須 以 圖 形 展 示 。  

 
41. 倘 界 線 位 於 共 用 牆 之 內 ， 必 須 時 共 用 牆 表 面 與 土 地 界 線 的 垂 距 展

示 在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  

 
42. 倘 土 地 界 線 位 於 共 用 牆 之 內 或 兩 道 緊 連 的 牆 壁 之 間 ， 必 須 稽 核 共

用 牆 或 緊 連 牆 壁 為 一 條 直 線 。  

 
(J) 測 量 報 告  

 
43.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必 須 提 交 測 量 報 告 ， 說 明 每 項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的 定

界 理 據 。 報 告 應 載 列 有 關 證 據 資 料 ， 並 夾 附 設 定 導 線 原 點 ， 定 界

或 重 新 定 界 所 依 據 的 任 何 土 地 界 線 圖、測 量 記 錄 圖、地 段 索 引 圖 、

導 線 測 量 控 制 圖 及 任 何 其 他 圖 則 、 草 圖 、 照 片 或 載 有 資 料 或 數 據

的 文 件 副 本 。 測 量 報 告 的 建 議 格 式 見 附 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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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上 文 第 43 段 提 述 的 證 據 包 括 可 從 各 種 記 錄 (例 如：丈 量 約 份 地 圖 、

丈 量 約 份 控 制 圖、丈 量 約 份 放 大 圖、屋 地 圖 則、重 描 屋 地 圖 則、“A”

圖 、 地 籍 測 量 圖 、 地 段 索 引 圖（ 前 稱 丈 量 約 份 地 段 鑑 辨 圖 ）、 測 量

記 錄 圖 、 相 等 於 測 量 記 錄 圖 的 數 據 、 土 地 界 線 圖 、 航 空 照 片 、 微

縮 膠 卷 測 量 圖 )獲 取 的 有 關 資 料 ， 及 從 土 地 佔 用 調 查 、 與 有 關 人 士

會 晤 及 任 何 其 他 可 證 實 所 測 量 地 段 的 位 置 及 尺 寸 的 數 據 。  

 
45. 凡 根 據 由 政 府 或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遵 照 實 務 守 則 所 製 備 的 現 有 土 地

界 線 圖 ， 純 粹 以 計 算 方 法 所 佔 的 土 地 分 割 ， 都 應 為 其 進 行 實 地 測

量 ， 以 核 證 實 地 的 真 正 情 況 。 如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認 為 無 須 就 此 進

行 土 地 測 量，他 必 須 在 測 量 報 告 提 出 理 由，並 就 其 決 定 作 出 聲 明 。 

 

V 量 度 結 果 及 測 量 限 差  

 
46. 倘 為 核 證 、 重 新 定 界 或 任 何 其 他 原 因 ， 而 重 新 量 度 或 重 新 計 算 的

方 位 、 角 度 、 距 離 或 面 積 ， 只 要 新 數 值 與 原 來 數 值 的 差 異 在 下 列

限 差 範 圍 以 內 ， 即 可 沿 用 原 來 的 數 值 。 倘 差 異 在 限 差 範 圍 以 外 ，

則 須 嚴 格 稽 核 新 數 值 的 正 確 性 。 新 數 值 一 經 確 證 ， 應 取 代 原 來 數

值 ， 而 取 代 理 由 須 清 楚 記 錄 。 各 項 限 差 分 別 為 ：  

 
(1) 方 位 ／ 角 度 的 測 量 限 差 ：  

 
 距 離  限 差  

 
 15 米 以 下  ±2’00” 
 15 米 至 150 米  ±1’00” 

 150 米 以 上  ±0’30” 

 

(2) 距 離 的 測 量 限 差 ：  

 
 限 差 ：  

 ±(0.015＋ 0.0001×以 「 米 」 計 的 距 離 )米  

 
(3) 面 積 的 測 量 限 差 ：  

 
 限 差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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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面 積 必 須 以 四 捨 五 入 方 法 計 算 至 下 列 的 最 接 近 單 位 ：  

 

 
 地 段 面 積  表 示 方 式  計算至最接近  
 2000 平 方 米 以 下  平方米(m2) 0.1 平 方 米   
 2000 平 方 米 及 以 上  平方米(m2) 1 平 方 米  (一 般 個 案 )  

  0.1 平 方 米  ( 適 用 於 計 算 面

積 時 須 減 去 已

計 算 至 最 接 近

0.1 平 方 米 面 積

的 個 案 )  

 
不 過， 已 承 諾 的 面 積 可 免 受 本 規 則 規 限 ，並 須 應 用 第 46(3)段 載 列

的 限 差 。  

 
在 圖 則 上 展 示 的 所 有 面 積 均 須 以 「 約 」 字 註 明 。  

 

VI 土 地 界 線 圖  

 
48. 土 地 界 線 圖 是 展 示 並 勾 劃 一 幅 土 地 地 界 的 圖 則。為 定 界 而 進 行 的 每

項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 均 須 製 備 土 地 界 線 圖 。 根 據 本 條 例 第 30(4)條 的

規 定 ， 遞 交 土 地 註 冊 處 以 便 根 據 《 土 地 註 冊 條 例 》 (第 128 章 )註 冊

的 文 書，須 夾 附 為 分 割 土 地 而 製 備 的 土 地 界 線 圖，而 該 土 地 界 線 圖

的 複 本 必 須 存 放 於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處。然 而，土 地 測 量 監 督 處 不 會 接

受 為 分 割「 失 圖 據 地 段 」而 製 備 的 土 地 界 線 圖 複 本 或 測 量 記 錄 圖 。 

 
49. 土 地 界 線 圖 樣 本 見 附 錄 D。 土 地 界 線 圖 必 須 包 括 下 列 資 料 ：  

 
(1) 地 塊 資 料 ：  

 
(a) 按 比 例 繪 畫 的 界 線 圖 ；  

(b) 有 關 地 段 或 地 塊 的 法 定 描 述 ；  

(c) 每 個 地 段 或 地 塊 的 面 積 ；  

(d) 每 個 界 線 角 位 的 注 記 及 說 明 (如 適 用 )；  

(e) 有 關 地 段 或 地 塊 的 界 線 尺 寸 ；  

(f) 每 個 界 線 角 位 的 坐 標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可 酌 情 決 定 展 示

與 否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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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緊 連 地 段 的 資 料 。  

 
(2) 輔 助 資 料 ：  

 
(a) 連 坐 標 的 坐 標 網 線 ；  

(b) 土 地 的 位 置 圖 (如 有 需 要 )；  

(c) 有 關 上 色 及 縮 寫 細 則 的 略 圖 ；  

(d) 比 例 ； 及  

(e) 標 準 的 指 北 標 誌 。  

 
(3) 圖 則 大 小 ：  

 
任 何 土 地 界 線 圖 或 副 本 的 大 小 必 須 為 A3 或 《 土 地 註 冊 規 例 》

(第 128 章 )第 8 條 所 指 明 的 大 小 。  

 
(4) 圖 則 編 號 ：  

 
每 項 地 界 測 量 的 土 地 界 線 圖 編 號 必 須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 編 號 不

得 重 複 用 於 取 代 舊 有 或 其 他 圖 則 的 任 何 圖 則 上 。 編 號 時 必 須

遵 守 下 列 的 圖 則 編 號 方 法 ：  

 
LBP/[DSO]/[ALS#]/[Plan#]/[Type][Version] 

 
說 明  

[DSO] 指 分 區 測 量 處 的 兩 個 字 母 代 號 。 各 分 區 測 量 處 的 代

號 如 下：香 港 為「 HK」、九 龍 為「 KL」、荃 灣 葵 青 為

「 TK」、離 島 為「 IS」、北 區 為「 DN」、西 貢 為「 SK」、

沙 田 為「 ST」、大 埔 為「 TP」、屯 門 為「 TM」及 元 朗

為 「 YL」。 無 須 指 明 分 區 測 量 處 的 分 部 ， 如 東 、 西

或 中 部 等 。  

[ALS#] 指 簽 署 及 核 證 圖 則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的 三 個 位 註 冊

編 號 。  
[Plan#] 指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擬 備 的 四 個 位 圖 則 編 號 。  

[Type] 指 測 量 的 性 質。地 段 尺 碼 圖 為「 D」、放 樣 圖 為「 S」。 

[Version] 圖 則 的 版 本 編 號 。 經 修 改 的 圖 則 ， 必 須 採 用 下 一 個

阿 拉 伯 數 字 作 版 本 編 號 ， 並 在 備 註 欄 內 加 入 修 訂 備

註 ， 列 出 關 於 新 版 本 的 資 料 。  

舉 例 ： LBP/HK/001/0001/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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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 下 文 第 (6)分 段 另 有 規 定 外 ， 每 幅 土 地 界 線 圖 必 須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簽 署 及 證 實 ， 格 式 如 下 ：  

 

本 人  …………………… 為 根 據 《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第 473 章 )

註 冊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 現 謹 證 實 本 土 地 界 線 圖 是 根 據 本 人

進 行 或 在 本 人 直 接 監 督 下 進 行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而

製 備 。 有 關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是 遵 照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批 准 的 實 務 守 則 進 行 。 本 人 並 證 實 本 土 地 界 線 圖 正 確 地 展

示 二 Ｏ ………年 ………月 ………日 完 成 的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  

 

日 期 ： 二 Ｏ ………年 ………月 ………日  

 

… … … … … … …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6) 凡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有 部 分 由 另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或 監 督

或 指 示 進 行 ， 土 地 界 線 圖 須 附 有 下 列 格 式 的 證 明 書 ：  

 
本 人 ………………………為 根 據 《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第 473 章 )

註 冊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 現 謹 證 實 本 土 地 界 線 圖 是 根 據 部 分

由 本 人 進 行 或 在 本 人 直 接 監 督 下 進 行 ， 而 部 分 由 另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或 監 督 或 指 示 進 行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而 製 備 。 有 關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是 遵 照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批 准 的 實 務 守 則 進 行 。 本 人 並 證 實 本 土 地 界 線 圖 正 確

地 展 示 二 Ｏ ……… 年 ……… 月 ……… 日 完 成 的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  

 
日 期 ： 二 Ｏ ………年 ………月 ………日  

 

 

… … … … … … …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備 註 ： 上 述 證 明 書 不 適 用 於 沿 用 從 另 一 名 測 量 師 所 進 行 的 測 量 工

作 中 選 取 或 得 出 的 測 量 站 、 地 段 界 線 坐 標 或 其 他 類 型 測 量

數 據 的 情 況 。 該 證 明 書 只 適 用 於 由 超 過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 而 簽 署 及 證 實 圖 則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必 須 為 圖 則 的 準 確 性 及 完 整 性 負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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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測 量 記 錄 圖  

 
50. 測 量 記 錄 圖 是 記 錄 在 地 界 測 量 中 所 使 用 的 測 量 數 據 (包 括 地 界 、 測

量 證 據 、 測 量 標 誌 、 導 線 、 定 線 ， 以 及 土 地 佔 用 和 有 關 地 物 的 顯

著 聯 繫 )的 圖 則 。 每 項 與 定 界 有 關 的 地 界 測 量 ， 均 須 製 備 測 量 記 錄

圖 ， 目 的 在 於 ：  

 
(1) 維 持 可 重 做 性 ， 以 期 ：  

 
(a) 確 保 測 量 記 錄 圖 的 使 用 者 僅 憑 圖 上 的 數 據 ， 在 日 後 定 界

時 能 維 持 一 致 性 ；  

 
(b) 讓 閱 讀 者 可 僅 憑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的 數 據 ， 能 信 納 該 圖 所 記

錄 的 界 線 界 定 已 達 到 一 致 性 ； 及  

 
(c) 可 肯 定 鑑 辨 測 量 標 誌 及 地 界 標 物 ； 以 及  

 
(2) 透 徹 地 表 達 界 線 由 何 物 構 成 及 標 誌 。 惟 測 量 記 錄 圖 不 足 以 顯

示 定 界 的 理 由 或 決 定 過 程 。  

 
51. 測 量 記 錄 圖 的 繪 製 規 格 見 附 錄 B。 測 量 記 錄 圖 樣 本 見 附 錄 E。 測 量

記 錄 圖 必 須 包 括 下 列 資 料 ：  

 
(1) 地 塊 資 料 ：  

 
(a) 按 比 例 繪 製 的 界 線 圖 ；  

(b) 有 關 地 段 或 地 塊 的 法 定 描 述 ；  

(c) 每 個 地 段 或 地 塊 的 面 積 ；  

(d) 每 個 界 線 角 位 的 注 記 及 說 明 (如 適 用 )；  

(e) 有 關 地 段 或 地 塊 的 界 線 尺 寸 ；  

(f) 每 個 界 線 角 位 的 坐 標 ； 及  

(g) 緊 連 地 段 的 資 料 。  

 
(2) 測 量 站 資 料 ：  

 
(a) 測 量 站 的 略 圖 ；  

(b) 測 量 站 的 說 明 ； 及  

(c) 導 線 的 方 位 及 距 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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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 助 資 料 ：  

 
(a) 連 坐 標 的 坐 標 網 線 ；  

(b) 位 置 圖 、 插 圖 (如 有 需 要 )；  

(c) 測 量 點 的 坐 標 ；  

(d) 比 例 ；  

(e) 有 關 的 文 件 及 計 算 表 的 檔 號 (如 有 需 要 )；  

(f) 標 準 的 指 北 標 誌 ；  

(g) 由 測 量 站 到 放 樣 點 及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的 射 線 (如 適 用 )，但 無

須 展 示 稽 核 的 射 線 ； 及  

(h)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的 位 置 及 說 明 。  

 
(4) 圖 則 編 號 ：  

 
每 項 地 界 測 量 的 測 量 記 錄 圖 編 號 必 須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 編 號 不

得 重 複 用 於 取 代 舊 有 或 其 他 圖 則 的 任 何 圖 則 上 。 編 號 時 必 須

遵 守 下 列 的 圖 則 編 號 方 法 ：  

 
SRP/[DSO]/[ALS#]/[Plan#]/[Type][Version] 

 
說明 

[DSO] 指 分 區 測 量 處 的 兩 個 字 母 代 號 。 各 分 區 測 量 處 的 代

號 如 下：香 港 為「 HK」、九 龍 為「 KL」、荃 灣 葵 青 為

「 TK」、離 島 為「 IS」、北 區 為「 DN」、西 貢 為「 SK」、

沙 田 為「 ST」、大 埔 為「 TP」、屯 門 為「 TM」及 元 朗

為 「 YL」。 無 須 指 明 分 區 測 量 處 的 分 部 ， 如 東 、 西

或 中 部 等 。  

[ALS#] 指 簽 署 及 核 證 圖 則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的 三 個 位 註 冊

編 號 。  

[Plan#] 指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擬 備 的 四 個 位 圖 則 編 號 。  

[Type] 指 測 量 的 性 質。地 段 尺 碼 圖 為「 D」、放 樣 圖 為「 S」。 

[Version] 圖 則 的 版 本 編 號 。 經 修 改 的 圖 則 ， 必 須 採 用 下 一 個

阿 拉 伯 數 字 作 版 本 編 號 。 並 在 備 註 欄 內 加 入 修 訂 備

註 ， 列 出 關 於 新 版 本 的 資 料 。  

 
舉 例 ： SRP/HK/001/0001/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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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 下 文 第 (6)分 段 另 有 規 定 外 ， 每 幅 測 量 記 錄 圖 必 須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簽 署 及 證 實 ， 格 式 如 下 ：  

 
本 人  …………………… 為 根 據 《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第 473 章 )

註 冊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 現 謹 證 實 本 測 量 記 錄 圖 是 根 據 本 人

進 行 或 在 本 人 直 接 監 督 下 進 行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而

製 備 。 有 關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是 遵 照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批 准 的 實 務 守 則 進 行 。 本 人 並 證 實 本 測 量 記 錄 圖 正 確 地 展

示 二 Ｏ ………年 ………月 ………日 完 成 的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  

 
日 期 ： 二 Ｏ ………年 ………月 ………日  

 

… … … … … … …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6) 凡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有 部 分 由 另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或 監 督

或 指 示 進 行 ， 測 量 記 錄 圖 須 附 有 下 列 格 式 的 證 明 書 ：  

 
本 人  …………………… 為 根 據 《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第 473 章 )

註 冊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 現 謹 證 實 本 測 量 記 錄 圖 是 根 據 部 分

由 本 人 進 行 或 在 本 人 直 接 監 督 下 進 行 ， 而 部 分 由 另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或 監 督 或 指 示 進 行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而 製 備 。 有 關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是 遵 照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批 准 的 實 務 守 則 進 行 。 本 人 並 證 實 本 測 量 記 錄 圖 正 確

地 展 示 二 Ｏ ……… 年 ……… 月 ……… 日 完 成 的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  

 
日 期 ： 二 Ｏ ………年 ………月 ………日  

 

… … … … … … …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備 註 ： 上 述 證 明 書 不 適 用 於 沿 用 從 另 一 名 測 量 師 所 進 行 的 測 量 工

作 中 選 取 或 得 出 的 測 量 站 、 地 段 界 線 坐 標 或 其 他 類 型 測 量

數 據 的 情 況 。 該 證 明 書 只 適 用 於 由 超 過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的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 而 簽 署 及 證 實 圖 則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必 須 為 圖 則 的 準 確 性 及 完 整 性 負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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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土 地 分 割 測 量  

 
(A) 已 分 割 地 段 的 命 名  

 
52. 地 段 經 分 割 後 所 分 成 的 多 幅 土 地 必 須 按 照 下 列 的 方 法 命 名。採 用 劃

一 的 命 名 及 縮 寫 方 法 ， 旨 在 能 清 楚 便 捷 地 辨 識 已 分 割 的 地 段 。  

 
53. 地 段 經 第 一 次 分 割 後 ， 所 分 成 的 部 分 稱 為 「 分 段 」。 所 有 分 段 必 須

按 英 文 字 母 順 序 命 名，即 A 分 段、B 分 段、C 分 段 等，而 最 後 一 個

分 段 則 必 須 命 名 為 「 餘 段 」 (見 例 1)。 所 有 字 母 必 須 順 序 使 用 ， 不

得 略 過 其 中 任 何 一 個 (字 母「 I」及「 O」亦 須 使 用 )。倘 已 使 用 至「 Z」，

則 繼 續 順 序 在 字 母 前 加 上「 A」，然 後 加 上「 B」，如 此 類 推，例 如 ：

Z 分 段 、 A A 分 段 、 A B 分 段 等 。  

 
例 1： 第 一 次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B 分段 C 分段 餘段  

 
54. 分 段 經 分 割 後 ， 所 分 成 的 部 分 稱 為 「 小 分 段 」。 所 有 小 分 段 必 須 按

數 目 順 序 命 名，即 第 1 小 分 段、第 2 小 分 段、第 3 小 分 段 等，而 最

後 一 個 小 分 段 則 必 須 命 名 為 「 餘 段 」 (見 例 2)。  

 
例 2：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B 分段 C 分段 餘段  

  

   

 第 1 小分段 餘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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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倘 分 段 或 小 分 段 進 一 步 分 割 後，所 分 成 部 分 的 命 名，要 訣 在 於 分 段

之 下 為 小 分 段，而 小 分 段 之 下 為 分 段，輪 替 使 用。最 後 的 部 分 則 必

須 命 名 為 原 來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 餘 段 」。 分 段 使 用 字 母 命 名 ， 而 小

分 段 則 使 用 數 目 命 名 (見 例 3)。  

 
例 3：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 分 段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分段  餘段  

  

   

 A 分段  餘段  

 
56. 倘 地 段、分 段 或 小 分 段 的 餘 段 進 一 步 分 割，所 分 成 的 部 分 成 為 原 來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新 分 段 或 小 分 段。新 的 分 段 必 須 接 續 先 前 分

割 時 所 使 用 的 字 母 繼 續 順 序 命 名 (見 例 4)。 新 的 小 分 段 必 須 接 續 先

前 分 割 小 分 段 時 所 使 用 的 數 目 繼 續 順 序 命 名 (見 例 5)。 命 名 時 必 須

接 續 順 序 使 用 所 有 字 母 或 數 目，不 得 略 過 其 中 任 何 一 個。最 後 一 個

分 段 或 小 分 段 必 須 命 名 為 餘 段 。  

 
例 4：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餘 段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B 分段 C 分段 餘段  
  

   
 D 分段 餘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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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餘 段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分段  餘段  

  

   

 第 2 小分段  餘段  

     

57. 倘 政 府 收 回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一 部 分，該 部 分 是 不 會 獲 給 予 任

何 名 稱。一 幅 土 地 中 若 有 部 分 由 政 府 收 回 並 不 予 命 名，餘 地 則 會 稱

為 原 來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餘 段。分 割 涉 及 已 收 回 並 不 予 命 名 部

分 的 餘 段 時，倘 原 來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從 未 經 分 割，分 割 後 所 分

成 的 部 分 如 為 分 段 ， 命 名 必 須 由 字 母 「 A」 開 始 ， 如 為 小 分 段 則 必

須 由 數 目「 1」開 始 (見 例 6 及 7)。倘 原 來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先 前

曾 經 分 割，新 的 分 段 ／ 小 分 段 必 須 接 續 先 前 分 割 時 命 名 的 分 段 ／ 小

分 段 所 使 用 的 字 母 或 數 目 繼 續 順 序 命 名 (見 例 8 及 9)。  

 
例 6：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餘 段 ， 並 涉 及 已 收 回 並 不 予 命 名 部 分

(地 段 第 123 號 從 未 分 割 過 ) 

 
地 段 第 123 號  

  
   
已收回並不予命名部分  餘段  

   

   

 A 分段 餘段  

 
例 7：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餘 段 ， 並 涉 及 已 收 回 並 不 予 命

名 部 分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從 未 分 割 過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已收回並不予命名部分  餘段  

  
   

 第 1 小分段 餘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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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餘 段 ， 並 涉 及 已 收 回 並 不 予 命 名 部 分

(地 段 第 123 號 先 前 曾 經 分 割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餘段  

  

   

 已收回並不予命名部分  餘段  

  

   

 B 分段 餘段 

 

 
例 9：  分 割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餘 段 ， 並 涉 及 已 收 回 並 不 予 命

名 部 分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先 前 曾 經 分 割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分段  餘段  

  

   

 已收回並不予命名部分  餘段  

   

   

 第 2 小分段 餘段 

 

 
58. 先 前 分 割 土 地 所 造 成 的 分 段 ／ 小 分 段 間 或 會 合 併 成 一 幅 新 的 土

地 。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必 須 以 新 的 名 稱 命 名 ， 但 如 該 項 合 併 涉 及 該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所 有 已 分 割 部 分 ， 原 來 的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會 視 作 已 藉 合 併 的 方 式「 重 新 建 立 」，而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必 須 沿 用

原 來 的 名 稱 。 分 割 重 新 建 立 的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時 ， 新 的 分 段

／ 小 分 段 必 須 按 照 上 文 第 56 段 所 述 的 方 式 命 名，以 免 與 合 併 前 存

在 的 舊 有 分 段 ／ 小 分 段 混 淆 (見 例 10 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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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所 有 已 分 割 部 分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B 分段 C 分段 餘段  

     

  
(以合併方式) 地段第 123 號  

  

    
(進一步分割土地) D 分段  E 分段  餘段  

 

 
例 11：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所 有 已 分 割 部 分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分段 第 2 小分段 第 3 小分段 餘段  

     

  
(以合併方式) 地段第 123 號 A 分段  

  

    
(進一步分割土地) 第 4 小分段  第 5 小分段  餘段  

 

 
59. 倘 合 併 只 涉 及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若 干 已 分 割 部 分 ，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必 須 視 作 原 來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新 分 段 或 小 分 段 ， 視 乎

已 分 割 部 分 的 最 高 層 次 屬 於 所 涉 及 的 土 地 分 割 樹 形 圖 中 的 第 幾 層

而 定 。 倘 合 併 的 各 個 已 分 割 部 分 中 ， 最 高 層 次 為 分 段 ，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即 為 分 段。倘 合 併 的 各 個 已 分 割 部 分 中，最 高 層 次 為 小 分 段 ，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即 為 小 分 段 。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必 須 接 續 先 前 分 割 所 使

用 的 最 高 層 次 的 最 後 一 個 字 母 或 數 目 ， 繼 續 以 字 母 (以 分 段 而 言 )

或 數 目 (以 小 分 段 而 言 )順 序 命 名。進 一 步 分 割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時，新

的 分 段 ／ 小 分 段 必 須 按 照 上 文 第 54 及 第 55 段 所 述 的 方 式 命 名 (見

例 12、 13、 14 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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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若 干 已 分 割 分 段 (不 包 括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餘 段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B 分段 C 分段 餘段  

   

  

 地段第 123 號 D 分段 (以合併方式) 

  

     

 第 1 小分段  第 2 小分段 餘段 (進一步分割土地) 

*合併涉及的已分割土地 

 
例 13：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若 干 已 分 割 小 分 段 (不 包

括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餘 段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分段 *第 2 小分段 第 3 小分段 餘段  

   

  

 地段第 123 號 A 分段第 4 小分段 (以合併方式) 

  

      

 A 分段  B 分段  餘段 (進一步分割土地) 

*合併涉及的已分割土地 

 
例 14：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若 干 已 分 割 部 分 (不 包 括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餘 段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B 分段 C 分段 餘段  

  

   

 *第 1 小分段 …  

   

  

 地段第 123 號 D 分段 (以合併方式) 

  

     

 第 1 小分段  第 2 小分段 餘段 (進一步分割土地) 

*合併涉及的已分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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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若 干 已 分 割 部 分 (不 包 括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餘 段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分段 第 2 小分段 第 3 小分段 餘段  

  

   

 *B 分段  …  

   

  

 地段第 123 號 A 分段第 4 小分段 (以合併方式) 

  

      

 A 分段  B 分段  餘段 (進一步分割土地) 

*合併涉及的已分割土地 

 

 
60. 倘 合 併 的 各 個 已 分 割 部 分 中 ， 最 高 層 次 為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餘 段 ，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必 須 命 名 為 原 來 地 段 ／ 分 段 ／ 小 分 段 的 餘

段 。 進 一 步 分 割 合 併 成 的 地 塊 時 ， 新 的 分 段 ／ 小 分 段 必 須 按 照 上

文 第 56 段 所 述 的 方 式 命 名 (見 例 16 及 17)。  

 

 
例 16：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若 干 已 分 割 部 分 (包 括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餘 段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段 B 分段 C 分段  *餘段 
  

    
 …  … *第 1 小分段  

   
   

(以合併方式) 地段第 123 號餘段 
  

    
(進一步分割土地) D 分段  E 分段  餘段  

 
*合併涉及的已分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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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7：  合 併 涉 及 地 段 第 123 號 的 若 干 已 分 割 部 分 (包 括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的 餘 段 ) 

 
地 段 第 123 號 A 分 段  

  

     

 第 1 小分段 第 2 小分段 第 3 小分段  *餘段 

  

    

 …  … *C 段  

   

  
(以合併方式) 地段第 123 號 A 分段餘段 

  

    
(進一步分割土地)  第 4 小分段 第 5 小分段  餘段 

*合併涉及的已分割土地  

 

 
61. 先 前 分 割 時 未 有 按 照 第 53 至 第 60 段 說 明 的 任 何 一 種 方 式 命 名 的

分 段 ／ 小 分 段 ／ 餘 段 ， 若 再 進 行 分 割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必 須 視 乎

情 況 ， 決 定 分 割 後 地 段 的 名 稱 。  

 
62. 測 量 記 錄 圖 及 土 地 界 線 圖 展 示 的 已 分 割 地 段 名 稱 必 須 採 用 下 列 縮

寫 。  

 
(a) 分 段  -S. 

(b) 小 分 段  -ss. 

(c) 餘 段  -RP 

例 如 ： Lot 123 S.O ss.1 S.I RP -地 段 第 123 號 O 分 段 第 1 小 分 段

I 分 段 餘 段  

 
(B) 特 別 形 狀 地 塊 的 分 割  

 
63. 分 割 土 地 前 必 須 以 測 量 準 確 界 定 該 地 塊 的 界 線 及 推 算 和 查 明 它 的

確 實 面 積 。 不 過 ， 對 於 若 干 由 多 幅 不 相 連 土 地 組 成 或 包 含 其 他 地

段 ／ 分 段 的 地 塊 而 言 ， 要 確 立 所 有 地 界 往 往 須 要 進 行 大 量 的 測 量

工 作，包 括 實 地 測 量 及 翻 查 土 地 記 錄。倘 土 地 分 割 屬 下 文 第 64 或

第 65 段 說 明 的 情 況 ， 土 地 分 割 測 量 必 須 採 用 下 列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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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個 案 1： 分 割 由 多 幅 不 相 連 土 地 組 成 的 地 塊  

 
以 只 須 替 地 塊 中 的 其 中 一 幅 不 相 連 土 地 進 行 分 割 的 個 案 而 言 ， 只

界 定 該 幅 土 地 的 界 線 亦 可 接 受 。 在 土 地 界 線 圖 及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

其 他 不 相 連 土 地 的 界 線 只 須 以 圖 形 展 示 。  

例 1 

 

 

 

 

 

 

 

 

 

 

 

 

 

 

 

 

須 測 量 及 定 出 坐 標 的 界 線  

將 分 割 出 來 的 土 地  

只 須 以 圖 形 展 示 的 界 線  

地段第 99 號 
餘段的第 1 部分 

地段第 99 號 
餘段的第 2 部分 

地段第 99 號 
餘段的第 3 部分 

地段第 99 號餘
段的第 4 部分 

圖 例  

地段第 99 號 A 分

在 測 量 記 錄 圖 ／ 土 地 界 線 圖 上 必 須 展 示 的 面 積  

分 段  面 積  

地 段 第 99 號 A 分 段  100.0 平 方 米  

地 段 第 99 號 餘 段  1899.4 平 方 米  

[588.4 平 方 米 (測 量 面 積 )＋ 1311 平 方 米 (圖 解 面

積 )] 

 

餘 段 的 面 積 計 算 表 (只 須 在 測 量 報 告 上 展 示 ) 

地 塊  面 積  備 註  

第 1 部 分  301 平 方 米  圖 解 面 積  

第 2 部 分  230 平 方 米  圖 解 面 積  

第 3 部 分  780 平 方 米  圖 解 面 積  

第 4 部 分  588.4 平 方 米  測 量 面 積 (減 去 新 分 段 的 面 積 )  

 1899.4 平 方 米  (總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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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個 案 2： 分 割 圍 繞 著 其 他 地 段 或 分 段 的 地 塊  

 
以 替 圍 繞 著 其 他 地 段 或 分 段 的 地 塊 進 行 分 割 的 個 案 而 言 ， 只 界 定

該 地 塊 的 周 邊 界 線 及 各 個 新 分 段 的 界 線 亦 可 接 受 ， 但 須 界 定 的 新

分 段 界 線 不 得 影 響 有 關 地 塊 所 圍 繞 著 的 其 他 現 存 地 段 ／ 分 段 的 界

線 界 定 。 一 般 而 言 ， 必 須 為 位 於 新 分 割 土 地 3 米 範 圍 內 的 現 存 地

段 /分 段 進 行 測 量 ， 以 準 確 界 定 其 界 線 。 位 於 這 距 離 限 制 以 外 的 現

存 地 段 ／ 分 段，在 土 地 界 線 圖 及 測 量 記 錄 圖 上，只 須 以 圖 形 展 示 。 

 

例 2 

 

 

 

 

 

 

 

 

 

 

 

 

 

 

 

 

 

 

地段第 9 號 A 分段

地段第 9 號 C 分段

地段第 2170 號 地段第 2171 號 

地段第 9 號 F 分段

地段第 9 號 H 分段 地段第 9 號 J 分段

地段第 9 號 G 分段

地段第 9 號 B 分段

地段第 9 號 D 分段

地段第 9 號 K 分段 地段第 9 號 L 分段 

地段第 2230 號 

地段第 9 號 E 分段 

屋宇地段第 12 號

屋宇地段第 13 號

屋宇地段第 14 號

屋宇地段第 15 號

屋宇地段第 16 號

屋宇地段第 17 號

地段第 9 號餘段 

只 須 以 圖 形 展 示 的 界 線

須 測 量 及 定 出 坐 標 的 界 線

將 分 割 出 來 的 土 地

圖 例  

地段第 9 號 I 分段 

在 測 量 記 錄 圖 ／ 土 地 界 線 圖 上 必 須 展 示 的 面 積  

分 段  面 積  

地 段 第 9 號 K 分 段  80.0 平 方 米  

地 段 第 9 號 L 分 段  80.0 平 方 米  

地 段 第 9 號 餘 段  1234.5 平 方 米  

 [2114.5 平 方 米 － 880 平 方 米 (圖 解 面 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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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段 的 面 積 計 算 表 (只 須 在 測 量 報 告 上 展 示 ) 

現 存 地 段 ／ 分 段  面 積  備 註  

地 段 第 9 號 餘 段 (周 邊 ) 2114.5 平 方 米  測 量 面 積  

屋 宇 地 段 第 12 號  40.5 平 方 米  圖 解 面 積  

屋 宇 地 段 第 13 號  40.5 平 方 米  圖 解 面 積  

˙   圖 解 面 積  

˙   圖 解 面 積  

˙   圖 解 面 積  

地 段 第 9 號 K 分 段  80.0 平 方 米  測 量 面 積  

地 段 第 9 號 L 分 段  80.0 平 方 米  測 量 面 積  

 1234.5 平 方 米  (計 算 所 得 ) 

 
66. 必 須 在 土 地 界 線 圖 及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展 示 以 測 量 及 ／ 或 以 圖 解 方 法

得 出 的 有 關 地 段 餘 段 的 面 積 。 為 避 免 混 淆 ， 測 量 報 告 必 須 載 列 詳

細 的 計 算 表 ， 說 明 如 何 得 出 有 關 地 段 餘 段 的 面 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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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A 

測 量 標 誌 的 規 格  

 

1. 鐵 管 ： 須 為 鍍 鋅 鐵 管 ， 長 度 至 少 350 毫 米 ， 直 徑 至 少 20 毫 米 ， 垂

直 插 於 地 上 。  

 

2. 鉛 塞 ：  須 在 硬 物 表 面 鑽 孔 或 衝 孔 ， 小 孔 直 徑 至 少 8 毫 米 ， 深 度 至

少 15 毫 米，以 鉛 填 塞 孔 口 後，再 於 其 中 心 點 位 置 打 一 口 平

頭 釘 。  

 

3. 大 鐵 釘 ：  長 度 至 少 100 毫 米，直 徑 至 少 12 毫 米，直 插 入 地 下 至 其

釘 頭 緊 貼 或 低 於 地 面 。  

 

4. 測 量 釘 ：  長 度 至 少 40 毫 米 ， 直 徑 至 少 4 毫 米 ， 釘 頭 的 直 徑 至 少 7

毫 米 。  

 

5. 木 樁 ： 須 以 硬 木 製 成 ， 大 小 可 分 兩 種 ：  

 

(a) 25 毫 米 見 方 及 150 毫 米 長 ； 或  

(b) 70 毫 米 見 方 及 400 毫 米 長 。  

 

 設 置 於 土 地 界 線 角 位 的 木 樁 ， 其 頂 部 的 界 線 角 位 位 置 須 打 一 口 小

平 頭 釘 ， 以 資 識 別 。  

 

6. 刻 記 ：  須 在 硬 物 表 面 鑽 一 小 孔 ， 小 孔 的 直 徑 為 5 毫 米 ， 深 度 至 少

10 毫 米 ， 再 於 小 孔 四 周 挖 一 等 邊 三 角 形 凹 槽 ， 邊 長 為 100

毫 米 ， 深 度 至 少 2 毫 米 。  

 

7.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上 述 首 四 種 測 量 標 誌 倘 設 於 永 久 地 物 上 ， 均 可 用

作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此 外 ， 也 可 選 用 明 確 的 地 物 作

為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惟 所 選 地 物 必 須 可 憑 測 量 記 錄

圖 內 的 簡 單 說 明 或 圖 示 辨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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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測 量 記 錄 圖 的 繪 製 規 格  

 

1. 測 量 記 錄 圖 格 式  

 

1.1 所 有 測 量 記 錄 圖 均 須 以 黑 色 墨 水 清 繪 於 指 定 的 測 量 記 錄 圖 圖 框

內 。 圖 的 用 料 必 須 透 明 ， 其 標 準 大 小 為 A2(闊 420 毫 米 、 長 594

毫 米 )。 有 必 要 時 ， 圖 框 長 度 可 由 594 毫 米 增 至 700 毫 米 ， 俾 能 闢

設 新 欄，以 供 表 列 方 位 及 距 離。採 用 比 例 不 小 於 1:400 的 測 量 記 錄

圖 ， 亦 可 選 用 A3 大 小 (闊 297 毫 米 、 長 420 毫 米 )的 測 量 記 錄 圖 圖

框 。  

 

1.2 除 非 縮 減 比 例 會 損 害 測 量 記 錄 圖 的 質 素 ， 否 則 測 量 記 錄 圖 應 盡 量

繪 製 於 一 張 圖 幅 上 。 如 須 使 用 超 過 一 張 圖 幅 ， 應 以 粗 黑 字 體 在 每

張 圖 幅 上 標 明 「 第 ～ 頁 ， 共 ～ 頁 」， 並 清 楚 標 明 所 有 圖 幅 接 合 線 。 

 

2. 比 例  

 

2.1 在 繪 製 測 量 記 錄 圖 時 ， 應 採 用 合 適 的 十 進 制 比 例 ， 例 如 1:2 000、

1:1 000、 1:500、 1:200、 1:100 或 1:50， 俾 能 清 楚 展 示 測 量 的 所 有

細 節 。 有 需 要 時 ， 必 須 輔 以 放 大 圖 及 ／ 或 變 形 圖 將 複 雜 和 雜 亂 的

細 節 清 楚 表 達 。  

 

3. 坐 標 格 網 線  

 

3.1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的 坐 標 網 一 般 應 與 圖 框 四 邊 平 行 ， 並 以 圖 框 頂 部 為

北 方 。 不 過 ， 倘 因 應 測 量 範 圍 的 整 體 定 向 ， 則 坐 標 格 網 可 略 為 偏

離 正 常 的 指 北 方 向 ， 惟 不 得 超 逾 90 °。  

 

3.2 圖 上 的 坐 標 格 網 線 須 以 適 當 距 離 分 隔 的 經 線 及 緯 線 最 少 各 二 組

成 ， 每 條 網 線 的 位 置 及 坐 標 須 與 圖 幅 邊 相 交 處 展 示 及 標 明 。  

 

4. 繪 製 方 法 及 細 節  

 

4.1 所 有 測 量 記 錄 圖 均 須 以 電 腦 繪 圖 儀、人 手 或 兩 者 並 用 的 方 式 繪 製。 

C O P200 612  第 1頁 ， 共 5 頁  35



附 錄 B 

 

4.2 劃 定 地 界 時 倘 沿 用 過 去 測 量 所 得 的 導 線 及 資 料 ， 必 須 於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註 明 。 沿 用 的 界 線 及 導 線 ， 須 標 明 於 圖 幅 內 。 至 於 導 線 的 方

向 及 距 離 ， 在 情 況 許 可 下 亦 應 標 明 於 圖 幅 內 ， 但 也 可 與 射 點 的 坐

標 一 同 表 列 於 圖 廓 內 。  

 

4.3 進 行 測 量 期 間 設 置 或 使 用 的 所 有 測 量 標 誌 ， 均 須 標 明 於 圖 幅 內 ，

並 須 註 明 其 類 別 及 編 號 。 倘 有 關 標 誌 為 舊 有 或 沿 用 標 誌 ， 必 須 在

旁 註 明 所 參 考 的 測 量 記 錄 圖 的 編 號 ； 倘 該 等 舊 有 標 誌 均 源 自 同 一

測 量 記 錄 圖 ， 則 可 於 圖 廓 內 註 明 該 記 錄 圖 的 編 號 。 除 了 埋 於 混 凝

土 道 路 或 行 人 路 的 測 量 標 誌 ， 以 及 沿 用 的 測 量 標 誌 外 ， 所 有 標 誌

旁 均 須 加 上 說 明，詳 述 其 設 置 於 地 面 的 方 式，例 如：IS3(溝 渠 旁 的

路 緣 )； OIT7(插 入 地 面 0.10 米 )。  

 

4.4 新 設 的 導 線 測 量 標 誌 須 由 阿 拉 伯 數 字「 1」開 始 順 序 編 號 。 至 於 界

線 標 誌 ， 則 由 地 塊 最 西 北 偏 北 的 界 點 開 始 ， 順 時 針 方 向 由 英 文 字

母「 A」開 始 順 序 命 名 ， 至「 Z」後 續 由「 AA」開 始 順 序 命 名 ， 至

「 AZ」 後 再 續 由 「 BA」開 始 順 序 命 名 ， 如 此 類 推 (即 Z、 AA、 AB

等 )。 不 過 ， 命 名 時 不 應 使 用 英 文 字 母 「 I」 及 「 O」。  

 

4.5 有 關 地 段 和 緊 連 地 段 的 法 定 地 址 和 地 界 ， 以 及 所 有 相 關 街 道 的 名

稱 ， 均 須 標 明 於 圖 幅 內 。  

 

4.6 所 有 地 塊 的 面 積，均 須 在 圖 幅 內 標 明，並 須 在 其 後 加 上「 約 」字 。 

 

4.7 只 憑 方 位 觀 測 而 沒 有 量 度 距 離 的 射 線 ， 必 須 加 上 「 方 位 觀 測 」 的

註 釋 。  

 

4.8 所 有 測 量 記 錄 圖 均 須 繪 上 標 準 北 方 標 誌 (見 本 文 第 6(1)(h)段 的 規

格 )。  

 

4.9 圖 幅 內 應 註 明 作 參 考 之 用 的 測 量 記 錄 圖 的 編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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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符 號 和 縮 寫 詞  

 

5.1 進 行 測 量 期 間 所 設 置 、 找 到 或 沿 用 的 測 量 標 誌 ， 均 須 以 下 列 符 號

在 圖 幅 內 標 明 其 類 別 ：  

  新 設 ／ 沿 用 標 誌  找 到 的 舊 有 標 誌  

 

(a) 界 石  □  ■  

◎   

  

 ○  ●  

(b) 大 地 測 量 站  

(c)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d) 所 有 其 他 測 量 標 誌

 

5.2 標 記 指 定 類 別 的 測 量 標 誌 時 須 使 用 下 列 縮 寫 詞 ：  

 

(a) 界 石  －  BS 

(b) 測 量 釘  －  Nail 

(c) 刻 記  －  CM 

(d) 大 鐵 釘  －  IS 

(e) 鐵 管  －  IT 

(f) 鉛 塞  －  LP 

(g) 木 樁  －  Peg 

(h) 永 久 測 量 標 誌  －  PSM 

(i) 圓 樁 鐵 盒 (不 論 設 置 於 任 何 標 誌 上 ) －  PB 

(j) 巿 區 測 量 站  －  USM 

(k) 混 凝 土 柱  －  CP 

 

 此 外，一 切 用 以 標 記 舊 有 測 量 標 誌 (界 石 除 外 )的 縮 寫 詞 前，均 須 加

上 英 文 字 母 「 Ｏ 」 (例 如 「 OIT」 )， 以 示 屬 舊 有 標 誌 。  

 

5.3 其 他 可 用 的 縮 寫 詞 包 括 ：  

 

(a) 沿 用  －  adpt 

(b) 界 線  －  bdy 

(c) 建 築 物  －  bldg 

(d) 計 算 所 得  －  calc 

(e) 混 凝 土  －  conc 

(f) 方 位 觀 測  －  obs 

C O P200 612  第 3頁 ， 共 5 頁  37



附 錄 B 

6. 繪 線 及 字 體  

 

6.1 測 量 記 錄 圖 上 各 種 繪 線 均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格 ：  

 

 
 線  建 議 粗 幼  示 例  
 
(a) 由 量 度 及 ／ 或 觀 測 所 得 的 0.25 毫米  

 

 

 

 
 

 

線 ， 以 及 方 位 的 原 點  
 
(b) 沿 用 或 計 算 所 得 的 線 和 坐 0.25 毫米 

標 網 線  
 
(c) 有 關 地 段 或 地 塊 的 界 線  0.7 毫米 
 
(d) 上 文 (c)項 所 述 以 外 的 其 他 0.5 毫米 

界 線 ， 以 及 圖 幅 接 合 線  
 
(e) 道 路 ／ 街 道 的 路 線  0.5 毫米 
 
(f) 圍 欄  0.25 毫米 

(視乎需要註明「界線上的圍  
欄」)  

(g) 建 築 物 或 構 築 物 ( 詳 細 說 0.25 毫米 (見下圖) 
明  –– 加 上 建 築 物 ／ 構 築

物 大 約 存 在 年 數 ) 

地
段

A
 

地
段

B
 

地
段

E
 

地
段

C
 

混
凝

土
建

築
物

 
存

在
大

約
15

年
 

共
用

牆
 

 

地
段

D
 

 

共
用

牆
 

(h) 標 準 北 方 標 誌  0.5 毫米 (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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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字 體 及 數 字 的 規 格 如 下 ：  

 
 項 目  建 議 高 度  建 議 粗 幼  
 
(a) 有 關 地 段 的 法 定 描 述 及 面 7 毫米 0.7 毫米 

積 、 道 路 名 稱 、 測 量 記 錄

圖 標 題 、 頁 碼 、 圖 幅 接 合

線 標 記  
 
(b) 緊 連 地 段 的 法 定 描 述 、 各 5 毫米 0.5 毫米 

種 附 圖 標 題 、 特 殊 用 途 名

稱 或 該 用 途 的 說 明 、 圖 F
方 說 明 框 內 的 標 準 資 料 、

參 考 用 測 量 記 錄 圖 編 號  
 
(c) 所 有 其 他 字 體 及 數 字  2.5 毫米 0.2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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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的 測 量 報 告 格 式  

 

所 有 關 於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的 測 量 報 告 ， 均 須 包 含 下 列 部 分 ：  

 

1. 目 的  

 

 提 供 用 以 鑑 辨 有 關 地 段 的 資 料 ， 如 法 定 描 述 、 位 置 等 ， 並 說 明 進

行 測 量 的 目 的 。  

 

2. 背 景  

 

 提 供 有 關 地 段 的 背 景 資 料 及 業 權 根 源 或 歷 史 。 倘 有 關 地 段 是 分 段 /

小 分 段，須 提 供「 土 地 分 割 樹 形 圖 」，詳 列 各 分 段 /小 分 段 的 法 定 描

述 和 註 冊 面 積 ， 以 說 明 各 項 土 地 分 割 的 歷 史 。  

 

3. 文 件 證 據  

 

 詳 列 蒐 集 所 得 的 文 件 證 據 ， 包 括 得 自 土 地 註 冊 處 及 分 區 測 量 處 的

任 何 內 容 互 相 矛 盾 的 資 料 及 圖 則 等 。  

 

4. 測 量 原 點  

 

 說 明 測 量 原 點 ， 例 如 所 使 用 的 導 線 測 量 站 等 。  

 

5. 地 面 證 據  

 

 詳 列 或 描 述 測 量 所 得 的 地 面 證 據 ， 包 括 舊 有 測 量 標 誌 。  

 

6. 實 地 查 詢  

 

 報 告 查 詢 結 果 。  

 

7. 核 證 地 段 索 引 圖 所 示 拼 圖 地 界  

 

 根 據 各 方 面 的 證 據 ， 核 證 地 段 索 引 圖 所 示 拼 圖 地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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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評 估 界 線 證 據  

 

 比 較 各 項 界 線 證 據 。 說 明 所 採 用 的 任 何 方 法 來 核 對 有 關 地 段 與 鄰

近 地 段 之 間 的 界 線 是 否脗合 ， 以 及 有 否 進 行 任 何 調 查 ， 以 核 實 毗

連 地 段 的 面 積 及 ／ 或 尺 寸 。 呈 報 其 中 有 否 任 何 不 符 之 處 ， 例 如 界

線 證 據 不 一 致 或 有 侵 佔 土 地 之 嫌 的 情 況 等 。 此 外 ， 亦 須 就 每 項 證

據 的 可 信 程 度 和 應 佔 比 重 ， 給 予 意 見 。 倘 差 異 明 顯 ， 更 須 推 測 箇

中 原 因 。  

 

9. 結 論  

 

 說 明 如 何 確 定 每 段 界 線 ， 並 就 接 納 或 否 定 各 項 證 據 開 列 理 由 。 此

外 ， 亦 須 詳 列 有 關 地 段 的 註 冊 面 積 、 丈 量 約 份 圖 則 面 積 、 地 段 索

引 圖 面 積 及 測 量 所 得 面 積 ， 以 作 比 較 。  

 

10. 附 件  

 

 報 告 須 夾 附 藉 以 確 立 界 線 的 所 有 文 件 ， 以 及 土 地 界 線 圖 、 測 量 記

錄 圖 和 導 線 計 算 表 。  

 

11.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證 明 書  

 

(1) 除 下 文 第 (2)分 段 另 有 規 定 外 ， 測 量 報 告 必 須 附 有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簽 署 的 證 明 書 ， 格 式 如 下 ：  

 

  本 人  …………… 為 根 據《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第 473 章 )註 冊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現 謹 證 實 是 次 確 立 地 段 ………………的 測 量

是 由 本 人 進 行 或 在 本 人 直 接 監 督 下 進 行 。 有 關 的 測 量 是 遵 照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批 准 的 實 務 守 則 進 行 。 本 人 並 證

實 本 報 告 正 確 地 展 示 二 Ｏ ……… 年 ……… 月 ……… 日 完 成 的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  

 

  日 期 ： 二 Ｏ ………年 ………月 ………日  

 

 

  

 … … … … … … …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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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有 部 分 由 另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或 在 其

監 督 或 指 示 下 進 行 ， 測 量 報 告 必 須 附 有 由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簽

署 的 證 明 書 ， 格 式 如 下 ：  

 

  本 人  …………… 為 根 據《 土 地 測 量 條 例 》 (第 473 章 )註 冊 的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現 謹 證 實 是 次 確 立 地 段 ……………的 測 量 部

分 由 本 人 進 行 或 在 本 人 直 接 監 督 下 進 行 ， 部 分 由 另 一 名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進 行 或 在 其 監 督 或 指 示 下 進 行 。 有 關 的 測 量 是 遵

照 土 地 測 量 監 督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批 准 的 實 務 守 則 進 行 。 本 人 並

證 實 本 報 告 正 確 地 展 示 二 Ｏ ……… 年 ……… 月 ……… 日 完 成

的 測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  

 

  日 期 ： 二 Ｏ ………年 ………月 ………日  

 

 

  

 … … … … … … … … 
認 可 土 地 測 量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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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F 

 

建立全球定位系統控制站 

的規格明細表及作業守則 

以進行土地界線測量 

 

二ＯＯ四年十月 

(2.0 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前言 
 
 本 文 件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  
 
 第 I 部 分  (規 格 明 細 表 )說 明 建 立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以 進 行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時 ， 在 精 度 及 質 素 要 求

方 面 的 強 制 性 規 定 。  
 
 第 II 部 分  (作 業 守 則 )開 列 建 議 守 則 ， 以 便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測 量 人 員 建 立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及 管

理 測 量 記 錄 作 質 素 稽 核 之 用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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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規格明細表 

 

 

 



1. 精 度 標 準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量 度 結 果 的 標 準 誤 差 (中 誤 差 )不 應 超

逾 σ ， 即  

2σ  = √ [10  + (3L)2] ( 註 : L = 以 公 里 計 的 基 線 長

度 ) 或  
 
 

mm, 
σ  = 30mm; 
 
取 其 較 少 者 。  

 
2. 控 制 原 點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技 術 設 定 的 新 站 ， 應 連 接 最 少 兩 個 由

地 政 總 署 大 地 測 量 組 建 立 並 位 於 新 站 20 公 里 範 圍 內 的 香

港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  
 
 香 港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被 採 納 為 控 制 原 點 前 須 通 過 稽

核 。 任 何 經 量 度 的 基 線 組 成 部 分 與 根 據 已 公 布 數 值 經 計

算 得 出 的 基 線 組 成 部 分 的 偏 差 須 少 於 2σ 。  
 

(即 ︰  dLatobs – dLatcomp < 2σ  及  
dLongobs – dLongcomp < 2σ ) 

 
3. 測 量 站 的 連 接  
 每 個 新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站 的 位 置 須 由 至 少 3 條 獨 立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定 出 ， 有 關 基 線 須 直 接 連 接 至 最 少 兩 個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  
 
4. 觀 測 時 段  
 必 須 對 每 條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進 行 至 少 兩 次 觀 測 。 各 次

觀 測 相 距 的 時 間 不 應 少 於 30 分 鐘 ，並 須 於 一 日 中 的 不 同

時 間 進 行 。  
 
5.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處 理  
 所 有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解 算 應 以 整 周 模 糊 度 方 案 解 算 。  
 重 覆 基 線 的 任 何 基 線 部 分 差 異 (即 dLat 最 大 數 值  – dLat 

最 小 數 值 , dLong 最 大 數 值  – dLong 最 小 數 值  或 相 等 者 )
應 少 於 2√ 2σ 。  

 

  1



 

 

6. 最 小 二 乘 網 平 差  
所 有 用 作 解 算 答 案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必 須 為 獨 立 基 線。 

 
 每 個 新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站 須 從 不 少 於 ２ 次 觀 測 時 段 中 取

得 的 至 少 3 條 獨 立 基 線 定 出 其 位 置 。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組 成 部 分 之 殘 差 (即 VLat, VLong 或 相 等

者 )應 少 於 2σ 。  
 
 
 

第 一 部 分 完  

  2



 

 

 

 

 

 

 

 

 

 

 

第 II 部分 

 

作業守則 

 



 

1. 儀 器  
 建 立 控 制 站 作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時 ， 可 使 用 單 頻 或 雙 頻 並 且

能 以 載 波 相 位 觀 測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接 收 器 。 然 而 ， 倘 作

業 所 涉 的 基 線 長 逾 5 公 里 時 ， 則 建 議 使 用 雙 頻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接 收 器 。  
 
 應 使 用 已 校 準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儀 器 及 保 存 儀 器 校 準 記

錄 。  

 
2. 控 制 原 點  
 使 用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技 術 設 定 的 每 個 新 站 ， 應 連 接 最 少 兩

個 由 地 政 總 署 大 地 測 量 組 設 定 ， 並 位 於 新 測 量 站 20 公 里

內 的 香 港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 應 使 用 最 接 近 新 站 而 連 續 運 行 的 衞 星 定

位 參 考 站 作 控 制 原 點 。  
 
3. 新 站 的 位 置  
 新 站 所 處 的 位 置 應  
 a) 有 一 開 揚 的 上 空 ；  
 b) 穏 定 ；  
 c) 周 圍 沒 有 顯 著 的 反 射 表 面 ；  
 d) 遠 離 其 他 無 線 電 傳 送 源 頭 ； 及  
 e) 最 好 與 其 他 測 量 可 互 相 通 視 。  
 
4. 觀 測 計 劃  
4.1 控 制 站 連 接 及 網 絡 幾 何 圖 形  
 每 個 新 站 的 位 置 均 應 由 至 少 3 條 獨 立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定 出 及 與 至 少 兩 個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連 接 。 連 接 新

站 與 其 他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的 基 線 交 滙 角 必 須 有 利 的

幾 何 關 係 (以 範 圍 在 30o 至 150o 之 間 者 為 佳 )。有 利 的 網 絡

幾 何 條 件 例 子 見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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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觀 測 時 段  
 每 個 新 站 均 須 進 行 至 少 兩 次 觀 測 定 出 位 置 。 各 次 觀 測 所

相 距 的 時 間 不 應 少 於 30 分 鐘 ， 並 須 為 一 日 中 的 不 同 時

間 。 這 樣 做 可 取 得 不 同 衞 星 組 合 下 的 獨 立 觀 測 結 果 ， 並

有 助 察 覺 多 徑 作 用 所 造 成 的 誤 差 。 解 釋 觀 測 時 段 及 相 應

獨 立 基 線 的 例 子 見 圖 2。  
 

 

圖 2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獨 立 底 線 觀 察  

第 一 次 ： 第 1 日 由 1 0 : 0 0 - 1 0 : 1 5  

第 二 次 ： 第 2 日 由 1 0 : 4 5 - 11 : 0 0
 

新 站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5. 勘 測 及 任 務 計 劃  
 進 行 勘 測 時 ， 須 擬 備 障 礙 物 圖 。 作 任 務 計 劃 時 ， 應 參 考

衞 星 曆 書 ， 以 定 出 進 行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觀 測 任 務 的 時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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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新 站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6.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觀 測 的 建 議 守 則  
 
 建 議 遵 守 以 下 守 則  

a) 接 收 器 設 定 ︰  
(i) 衞 星 數 目 > 5 
(ii) 掩 角 >  15o 
(iii) 觀 測 採 數 記 錄 間 隔 = 5 秒 ；  

b) 天 線 應 朝 向 北 面 ；  

c) 每 次 觀 測 須 重 設 天 線 ；  

d) 天 線 高 度 (由 地 面 標 記 至 天 線 參 考 點 )應 予 量 度 及 記

錄 至 最 接 近 的 毫 米 單 位 ；  

e) 每 次 觀 測 > 15 分 鐘 而 幾 何 精 度 系 數 < 5；  

f) 外 業 記 錄 須 記 錄 的 資 料 ︰  
(i) 測 量 日 期  
(ii) 開 始 ／ 結 束 時 間  
(iii) 儀 器 編 號  
(iv) 天 線 高 度  
(v) 掩 角 角 度  

(vi) 觀 測 時 的 幾 何 精 度 系 數  

(vii) 觀 測 到 的 衞 星 數 目  

(viii)可 能 影 響 到 觀 測 質 素 的 特 別 事 故 (如 惡 劣 的 天 氣

情 況 )。  

 

7. 獨 立 檢 測 量 度  
 倘 情 況 許 可 ， 應 盡 量 以 角 度 及 直 線 量 度 對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設 定 的 新 站 進 行 獨 立 的 檢 測 。  
 
8.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數 據 處 理  
 
8.1 前 期 處 理  
 前 期 處 理 的 目 的 是 確 保 站 名 、 天 線 高 度 及 天 線 校 準 模 式

的 輸 入 正 確 。 (註 ︰ 天 線 校 準 模 型 可 經 由 地 政 總 署 測 繪 處

大 地 測 量 組 處 取 得 。 ) 
 
8.2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處 理  
 進 行 基 線 處 理 時 應 特 別 注 意 下 列 各 點 ︰  

a) 處 理 參 數 (如 ︰ 星 曆 表 、 電 離 層 及 對 流 層 的 模 型 等 )
應 妥 為 設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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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 作 基 線 處 理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基 本 座 標，應 為

全 球 參 考 框 架 ︰ 國 際 地 球 參 考 架 96(ITRF96)的 大 地

測 量 座 標 (即 緯 度 、 經 度 及 橢 高 )；  
c) 只 可 接 受 整 周 模 糊 度 固 定 解 算 的 基 線 ；  
d) 重 覆 基 線 的 任 何 基 線 部 分 差 異 (即 dLat 最 大 數 值  – 

dLat 最 小 數 值 , dLong 最 大 數 值  – dLong 最 小 數 值  
或 相 等 者 )應 少 於 2√ 2σ。否 則，處 理 參 數 應 予 核 實，

而 觀 測 數 據 則 應 作 稽 核 及 整 理 ， 以 供 重 新 處 理 ；  
e) 整 理 數 據 時 ， 應 對 以 下 數 據 及 參 數 作 評 論 分 析 ︰  

i) 衞 星 圖 形 欠 佳 的 數 據 (幾 何 精 度 系 數 > 5) 

ii) 含 有 大 量 周 跳 的 數 據  

iii) 含 有 較 大 相 位 殘 差 的 數 據  

iv) 所 使 用 的 處 理 參 數 ； 及  

f) 不 應 過 度 整 理 數 據 。  
 
8.3 最 小 二 乘 網 平 差  
 所 有 用 解 算 答 案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基 線 必 須 為 獨 立 基 線 。  
 每 個 新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站 須 從 不 少 於 ２ 次 觀 測 時 段 中 取

得 的 至 少 3 條 獨 立 基 線 定 出 其 位 置 。  
  
 觀 測 須 妥 為 加 權 。  
  
 基 線 組 成 部 分 (例 如 VLat, VLong 或 相 等 者 )之 殘 差 應 少

於 2σ 。  
 
8.4 基 準 轉 換 及 地 圖 投 影  
 將 ITRF96 的 大 地 測 量 座 標 轉 換 為 香 港 1980 大 地 基 準 的

大 地 測 量 座 標 及 隨 後 轉 換 為 香 港 1980 方 格 網 座 標 時 ， 應

使 用 地 政 總 署 大 地 測 量 組 提 供 的 基 準 轉 換 及 地 圖 投 影 參

數 。  
 
9 獨 立 檢 查  
 網 絡 平 差 的 成 果 應 與 地 面 觀 測 互 相 對 照 。 倘 觀 測 所 得 的

(角 度 或 距 離 )數 值 與 其 經 由 計 算 得 出 的 相 應 數 值 (源 自 網

絡 調 整 結 果 )超 逾《 土 地 界 線 測 量 規 例 》所 訂 的 測 量 限 差，

應 作 進 一 步 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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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測 量 記 錄  
 測 量 記 錄 應 包 括 下 列 項 目 ︰  

a)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圖 ；  
b) 障 礙 物 圖 ；  
c) 外 業 記 錄 (見 6(f))；  
d) RINEX(接 收 器 獨 立 交 換 )格 式 的 全 套 原 始 數 據 的 軟

件 ；  
e)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控 制 站 點 之 記 ；  
f) 新 測 量 站 點 之 記 ；  
g) 基 線 處 理 參 數 ；  
h) 基 線 處 理 成 果 ；  
i) 稽 核 控 制 原 點 ；  
j) 比 較 重 覆 基 線 ；  
k) 最 小 二 乘 網 平 差 (包 括 所 有 觀 測 的 殘 差 )；  
l) 新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站 的 最 終 座 標 ︰  

(i) ITRF96 大 地 座 標 ；  

(ii) HK1980 座 標 網 坐 標 ；  

m) 透 過 地 面 量 度 進 行 獨 立 檢 查 ； 及  
n) 以 數 碼 方 式 貯 存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計 算 作 業 備 份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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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測量記錄樣本 

 

a) 全球定位系統控制圖； 

b) 障礙物圖； 

c) 外業記錄(見6(f))； 

d) RINEX(接收器獨立交換)格式的全套原始數據的軟件； 

e) 全球定位系統控制站點之記； 

f) 新測量站點之記； 

g) 基線處理參數； 

h) 基線處理成果； 

i) 稽核控制原點； 

j) 比較重覆基線； 

k) 最小二乘網平差(包括所有觀測的殘差)； 

l) 新的全球定位系統站的最終座標︰ 

   (i) ITRF96 大地座標； 

   (ii) HK1980 座標網坐標； 

m) 透過地面量度進行獨立檢查； 及 

n) 以數碼方式貯存的全球定位系統計算作業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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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統控制圖 附錄 (a)

HKKT 

HKKT 

HKKT 
HKSC 

HKSC 

HKSC 

HKST

HKST

HKST 

Job No. : TW02086           C/F No. : TW0000     Locality : Chuen 
Lung 
Prepared by : CHAN A B      Checked by LAM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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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物圖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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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第 II 部分 6(f)) 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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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EX (接收器獨立交換)格式的全套原始數據的軟件 附錄 (d) 

Raw Data in RINEX Format 

     2              OBSERVATION DATA    G                   RINEX VERSION / TYPE 
                    1-11-4 14:17        PGM / RUN BY / DATE 

SMO                 LANDS DEPT., HK                         OBSERVER / AGENCY 
a2                                                          MARKER NAME 
a2                                                          MARKER NUMBER 
23255                                   0.00                REC # / TYPE / VERS 
                                                            ANT # / TYPE 
 -2410314.8173  5385515.5632  2414923.3201                  APPROX POSITION XYZ 
        1.5630        0.0000        0.0000                  ANTENNA: DELTA H/E/N 
L1PhaOff:   0.0618  L2PhaOff:   0.0654                      COMMENT 
     1     1                                                WAVELENGTH FACT L1/2 
     4    C1    L1    P2    L2                              # / TYPES OF OBSERV 
  2002    12    11     4    17   55.000000                  TIME OF FIRST OBS 
  2002    12    11     4    33   15.000000                  TIME OF LAST OBS 
    13                                                      LEAP SECONDS 
     6                                                      # OF SATELLITES 
                                                            END OF HEADER 
  2 12 11  4 17 55.0000000  0  6G 1G 2G 3G13G25G31 
  20904911.046   109856044.64248  20904916.295    85602136.70149 
  21780890.466   114459340.37248  21780895.349    89189123.74549 
  20141175.216   105842583.70249  20141180.233    82474762.57349 
  23573574.888   123879968.56247  23573582.214    96529881.68448 
  22168162.210   116494464.65348  22168170.620    90774938.58349 
  21440087.770   112668429.86648  21440096.302    87793615.95849 
. 
. 
. 
  2 12 11  4 18  0.0000000  0  6G 1G 2G 3G13G25G31 
  20903989.763   109851203.29449  20903995.017    85598364.22449 
  21781524.667   114462673.09348  21781529.551    89191720.66549 
  20140561.693   105839359.65049  20140566.709    82472250.32749 
  23570869.231   123865750.36647  23570876.559    96518802.60248 
  22169377.035   116500848.47848  22169385.452    90779912.95949 
  21437317.005   112653869.52348  21437325.538    87782270.26949

Job No. TW02086        C/F TW0000
 

Prepared by : CHAN A B  
Date  : 11.12.2002 
 
Checked by : LAM C D 
Date  : 18.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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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統控制站點之記 附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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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測量站點之記 附錄 (f) 

STATION SUMMARY 

Station No.  :  a1 

Type of Marks :  Lead Plug 

Location  :  Chuen Lung 

HK1980 Grid Coordinates  

  Northing : 828 241.291 N 

  Easting : 829 488.856 E 

ITRF96 Geodetic Coordinates  

  Latitude : 22° 23’36.28626” N 

  Longitude: 114° 06’ 39.74880”E 

Station Sketch 

Station No.  :  a2 

Type of Marks :  Lead Plug 

Location  :  Chuen Lung 

HK1980 Grid Coordinates  

  Northing : 828 304.097 N 

  Easting : 829 499.546 E 

ITRF96 Geodetic Coordinates  

  Latitude : 22° 23’38.32821” N 

  Longitude : 114° 06’ 40.12158”E
 

Station No.  :  a3 

Type of Marks :  Lead Plug 

Location  :  Chuen Lung 

HK1980 Grid Coordinates  

  Northing : 828 351.879 N 

  Easting : 829 471.307 E 

ITRF96 Geodetic Coordinates  

  Latitude : 22° 23’39.88118” N 

  Longitude : 114° 06’ 39.13363”E 
 

Station Sketch 

Station Sketch 

Job No : TW02086  C/F No. TW0000 

Prepared by : CHAN A B  Checked by: LAM C D 

Date : 11.12.2002  Date : 18.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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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處理參數 附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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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處理成果 附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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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控制原點 附錄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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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控制原點 附錄 (i.2)

Job No : TW02086  C/F No. TW0000 

Prepared by : CHAN A B  Checked by: LAM C D 

Date : 11.12.2002  Date : 18.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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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重覆基線 附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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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最小二乘網平差(包括所有觀測的殘差) 附錄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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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網平差(包括所有觀測的殘差) 附錄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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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網平差(包括所有觀測的殘差) 附錄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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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定位系統站的最終座標： 附錄 (l.1) 

       ITRF96 大地座標 

Final Network Adjustment Results 

(Geodetic Co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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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定位系統站的最終座標： 附錄 (l.2) 

      HK1980 座標網坐標

Final Network Adjustment Results 
(HK80 Grid Co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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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地面量度進行獨立檢查 附錄 (m)

 

Form for Independent Checking of GPS Measurements  

by Terrestrial Measurements 

Station Name 
GPS Survey Results 

Remark 
Northing (m) Easting (m) 

a1 828 241.291 829 488.856 

Final results for 

checking 

a2 828304.097 829499.546

a3 828351.879 829471.307

Computed 

distance   (1) 

Directly measured 

distance by terrestrial 

method      (2) 

Diff  (1)-(2) 

(mm) 

Allowable diff. 

(15+0.1D) mm 

Distance a1-a2 63.709 63.716 -7 21

Distance a2-a3 55.502 55.499 3 21

Distance 

Computed Angle  

(3) 

Directly measured 

Angle by terrestrial 

method     (4) 

Diff (3)-(4) Allowable diff. 

Angle  a1-a2-a3 139°45’27” 139°45’24” 3” 60”

Angle 

Angle 

 

Prepared by : CHAN A B Checked by : LAM C D 

Date : 18.122002 Date : 18.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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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碼方式貯存的全球定位系統計算作業備份 附錄 (n) 

Backup of the GPS 
Computation Work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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